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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作简况 

1.1 任务来源 

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》

（交科技函[2016]506 号），《卫星导航系统港口高精度应用技术要

求》列入 2016 年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计划项目，计划编号 JT 2016—

93。 

本标准由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

口，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承担编制工作。 

1.2 本技术要求的起草单位 

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。 

1.3 制定本技术要求的背景 

随着港口行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，港口智能化作为港口行业转型

升级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。由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现代

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》将“智能技术广泛应用”作为五个主要

目标之一。对于港口运营来说，全面精确的感知装卸机械、船舶、车

辆的时间、空间信息是实现智能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。 

卫星导航系统作为一个通用定位、导航和授时的解决方案，在港

口行业取得了较大范围的应用。但以 RTK 技术为基础的高精度卫星定

位系统则仅在部分大型港口有着相对较少的应用。究其原因，抛开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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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设备成本较高的因素以外，该类系统的建设和使用难度较高、专业

技术人员较少也是较为主要的因素。基于卫星的高精度定位导航技术

在港口的应用涉及了卫星定位技术、测绘技术及方法、地理信息、机

房、安全等方面的专业技术，相关的行业和技术的标准也较多，也导

致应用上的一些不规范和不统一。 

为了促进高精度的卫星导航系统在港口行业的应用的快速发展，

进而推进港口行业智能化的进程。《卫星导航系统港口高精度应用技

术要求》标准项目被提出和编制。 

标准规定了卫星高精度定位技术在港口生产业务应用中的一般

要求、系统组成、功能要求、性能要求和系统数据交换接口，适用于

集装箱和干散货码头针对移动机械、船舶、车辆设计并建设的港口高

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。 

1.4 工作过程 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按照时间顺序，项目立项、成立编制组、收

集资料与调研、工作组讨论、内部征求意见等工作环节完成相关编制

工作。具体工作过程如下： 

（1）标准立项阶段（2016 年 3 月～2016 年 8 月） 

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提出标准项目，并编写了标准草案，

2016 年 3 月，通过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报

了 2016 年标准化计划。2016 年 8 月，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 年

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，本标准列入计划中。计划下达后，正式成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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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组，并对起草人员进行了合理的职责分工。 

（2）标准征求意见稿阶段 

2016 年 8 月～2016 年 10 月，编制组成立后，广泛收集了与本标

准编制相关的技术文件、标准规范等材料，并对港口卫星导航系统高

精度应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研，并对资料进行了总结和分析。在标

准编制过程中，对本标准所涉及到北斗标准及相关设备、设施的专业

技术标准，对可以引用的参考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；为了提高标准

的文档规范性，还对标准文档中计量、单位等名词和符号与国际单位

制及其应用（GB 3100-1993）、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（JJF 1001—2011）

进行了对照。 

2016 年 12 月，编制组对上海港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进行了调研，

主要了解集装箱码头生产工艺相关的大型设备及其装卸船作业过程

中操作流程并探讨其中高精度定位的需求。结合前期在厦门港远海集

装箱码头的调研资料，梳理了本标准中对于定位系统及接收机的部分

参数需求。编制组收集了中海达、华测、北斗华宸、Trimble、NovAtel

等品牌的有代表性的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的性能指标，了解了目前

RTK 技术设备的参数。 

2017 年 1 月～2017 年 3 月， 根据前期收集资料及调研分析的成

果，编制组在 2017 年 1 月初步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。2

月～3 月，编制组内部又做了多次集中讨论，并征求了部分外部专家

的咨询意见，对标准进行了内容的优化和进一步完善，形成了标准的

征求意见稿，提交给标委会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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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4 月，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委会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

了完善和修改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1.5  标准主要起草人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：黎广宇、耿雄飞、张安民、晁毅博、顾群、

朱玮玮、窦路。主要起草人员及其所负责工作内容详见表 1。 

表 1  本标准工作过程 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负责内容 

1 黎广宇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
标准负责，确定标准

结构，标准编写 

2 耿雄飞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项目协调，标准编写 

3 张安民 天津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
定位技术与行业应用

分析 

4 晁毅博 北京凯盾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卫星定位技术与应用 

5 顾群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行业应用调研及分析 

6 朱玮玮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参与报告编写 

7 窦路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参与报告编写 

 

2.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论据 

2.1 编制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制上总体遵循“规范性、一致性、适用性”的原则。 

（1）规范性原则 

首先本标准严格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

编写》（GB/T 1.1-2009）的规定进行编写，并参考了部分单位、符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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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语的相关标准，保障了标准文本编写的规范性。 

（2）一致性原则 

在编写过程中着重参考了卫星定位相关的国标、测量、测绘、工

程建设等类的技术专业标准，并在技术上尽量保障与现有标准的一致

性。 

（3）适用性原则 

由于港口行业尤其一定的特殊性以及上述标准编写年限问题；造

成部分指标参数相对过时，无法完全反应技术的发展，或在港口行业

应用中并不完全适用。因此在标准的港口应用相关条文的编写中，编

制组也进行内容的相应调整，以满足港口环境和行业应用的适用性。 

（4）共享原则 

在技术方面的坐标系统、时间系统以及对外接口等方面要求保障

了数据和服务共享的基础，还在差分信息输入与输出、非自建移动站

接入等方面体现了系统与服务的共享。 

2.2 主要内容论据 

2.2.1 主要编制内容 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： 

引言  

1 范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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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

3 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  

4 一般要求 

一般要求部分主要对港口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一般性通

用性要求进行的定义。其中对坐标系和时间基准做出了规定，保障了

数据交互时的含义一致；要求使用含北斗的双系统定位接收机、要求

满足防雷及防浪涌标准保障了生产安全，要求室外设备满足国标 IP56

防护等级保障了室外设备的港口环境应用。 

5 系统组成 

此部分规定了港口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由信息管理、基准站、

移动站和通讯四个子系统组成，其中基准站子系统和通讯子系统为可

选部分。 

6 功能要求  

此部分针对四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了功能方面的要求。其中信息管

理子系统主要要求数据管理功能，基准站子系统主要要求数据内容的

生产功能，移动站子系统主要要求定位信息输出及其保障功能，通讯

子系统主要要求数据通讯功能。 

7 性能要求 

性能要求部分规定了港口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总体性能

目标，以及对基准站接收机、移动站接收机和网络通讯 的分项要求。

系统的定位信息总体上要求 1Hz 实时更新，水平精度 25mm、垂直精

度 50mm。各分项要求均以满足总体要求为前提进行性能参数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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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系统数据交换接口  

系统数据交换接口主要规定了数据在系统内交换和与外系统数

据交换的信息内容，以及通讯接口的电气特性和通讯协议。 

附录 A（资料性附录） 

港口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定位信息精度检验方法 作为资料

性附录，是推荐性的系统的总体性能要求的检验方法。 

参考文献  

 

2.2.2 主要条款的确认依据 

（1） 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  

术语、定义和缩略语部分主要针对标准所需使用的专业性词汇进

行了说明。该部分条款主要参考了 BDS、GPS 卫星定位、测量等方面

专业标准的相关定义和说明。 

（2） 坐标系及时间基准 

本标准中定位信息的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（CGCS2000），时间基准使用协调世界时（UTC）。该条目的设定主

要出于信息交互时不用考虑数据基准是否一致的考虑，标准所规定的

内容也与相关的国家、专业标准统一。 

（3） 定位精度 

从资料收集、现场调研和各类渠道咨询可以判断出，集装箱码头

对于卫星定位的精度需求大于干散货码头。从两类码头作业特性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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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装箱码头受货物载体集装箱锁孔尺寸影响，定位精度直接影响作业

的操作成功率，特别是在自动装卸应用中则更为明显；而定位精度对

于干散货码头物料装卸来说则更多的是影响生产效率和效能。标准中

所提出的系统定位精度性能指标也与目前主流高精度卫星定位设备

性能一致，保障了标准的可执行性。 

（4） 机房及环境 

由于港口高精度卫星导航系统本身是信息的采集系统，被采集对

象为港口范围内的移动机械、船舶、车辆。因此采集系统本身不具备

安全特性，其安全特性全部来源于使用数据的应用系统。因此港口高

精度卫星导航系统对机房等级及系统安全等级不构成影响。机房及环

境的设计及安全防护均参照相关的国家强制标准执行。 

（5） 数据接口 

标准规定了系统内外数据交换的数据接口类型及协议。其中数据

接口类型综合了物理层通用接口、港口应用的现实环境条件、专用性

标准的相关条款以及 GNSS 接收机主流设备的接口配置四方面因素，

最终选择了 RJ45 和 RS-232C 为推荐的数据接口。数据通讯协议则是

选择了最为通用也是测绘技术标准中推荐的 TCP/IP 协议。 

 

3. 预期的经济效果、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

卫星高精度定位技术是港口行业信息化、智能化不可或缺的技术

解决方案，已在部分港口得到了较小范围的应用。但目前我国交通行

业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技术标准主要针对船舶及车辆等方面的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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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本标准的编制与出版将弥补港口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设

计和建设中的标准缺失，满足港口信息化、智能化的业务系统对位置

信息的感知的综合需求，有效的促进该技术在港口行业的应用，并用

标准化的手段提高技术系统的应用效果、规避潜在的应用安全风险。 

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》中

指出，要拓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港口运营方面的应用，提升交通发

展智能化水平。本标准中支持使用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接收机设

备符合现有行业政策，也可防止其余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受外交

环境的影响，而导致港口应用中产生效率和安全上的问题。 

本标准实施后，对环境无影响。 

4.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

无。 

 

5.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引用和参考了部分现行的标准规范。在卫

星定位技术方面，主要参考了全球定位系统(GPS)术语及定义（GB/T 

19391-2003）、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(RTK)技术规范（CH/T 

2009-2010）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技术规范（GB/T 

28588-2012）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建设规范（CH/T 

2008-2005 ）、全球定位系统（GPS）测量规范（GB/T 18314-2009）。 

在北斗应用方面，重点参考了其中北斗卫星导航术语（BD 11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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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2015）、北斗/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（GNSS）导航单元性能要求及测

试方法（BD 420005—2015）、北斗/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（GNSS）测

量型接收机通用规范（BD 420009—2015）等标准的部分内容。 

由于标准框架中涉及一些设备、设施的专业技术规范，因此还收

集并使用了外壳防护等级(IP 代码)(GB/T 4208-2008)、使用串行二进

制数据交换的数据终端设备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之间的接口（GB/T 

6107）、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（GB 50311）、电子信息系统机

房设计规范(GB 50174-2008)、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（GB 

50343 -2012）。 

6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7.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 

无。 

 

 

 

 


